[bookmark: _GoBack]本项目合理设置健身场地和空间，具体措施如下：
一、室外健身场地
健身场地布置于场地东北侧户外水景处，配置以下设施：
拉伸活动区：铺设塑胶地垫，供热身及拉伸活动使用；场地地面采用防滑层，周边设置休息座椅，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使用需求。
二、专用健身慢行道
场地周边（校内）有设置环形健身慢行道，具体参数如下：
慢行道宽度1.8m，大于1.25m要求；路面采用透水混凝土面层，防滑、平整，标识清晰；慢行道总长度约320m，用地红线周长约480m，慢行道长度占用地红线周长的67%，超过1/4且不少于100m的要求。慢行道沿场地周围环形布置，串联建筑主入口、室外健身场地及公共绿地，沿途设置距离标识与休息座椅。
三、室内健身空间
室内健身空间设置于休闲服务空间内，空间自然采光良好，配备独立空调系统与新风系统，满足健身活动需求。
四、楼梯间设计
项目楼梯间设计满足以下要求：
天然采光：楼梯间设置侧窗采光，窗地面积比不小于1/8，日间无需人工照明；
良好视野：楼梯间窗户面向场地内部景观，视野开阔，使用者可欣赏室外绿化；
声光感应灯：楼梯间照明采用声光感应控制，有人经过时自动亮起，无人时延时关闭，既保证使用便利又节约能源。

本项目室外健身场地面积、专用健身慢行道、室内健身空间及楼梯间设计均满足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各项要求。
